
（半年期學生志工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臺南市新市區圖書館志願服務工作人員 

※因保險公司規定緣故,無法保學生志工保險,敬請見諒! 

應徵報名表 

姓名  性別 □男 □女 出生日期   年  月  日 

就讀學校 
        學校          科系 

        年        班   

連絡電話 
 

 

行動電話 
 

 

借閱證號(市民卡)  身分證號  

通訊地址 
 

服務時段 

平日固定班 

【請勾選】 

說明： 

※每次最

少服務 2小

時 

日期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週六 週日 

09:00~11:00 
 

 

     

10:00~12:00 
 

 

     

13:00~15:00 
 

 

     

14:00~16:00 
 

 

     

15:00~17:00 
 

 

     

17:00~19:00 
 

 

   

週六、日 17:00 閉館 
18:00~20:00 

 

 

   

時數證明 □開立時數證明         □已領有志工手冊 

緊急連絡人  電話  

附 

 

 

 

記 

同 意 書 

 

本人同意             參加新市區圖書館志願服務人員活動，並願遵守館方有關

規定，違者由館方依規定處理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家長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 
 



新市區圖書館-半年期學生志工服務須知 

1.具主動、奉獻及服務熱忱，身心健康、愛好圖書，並能遵守服務時間。 

2.志願服務之心力奉獻，全憑個人之責任、良心與自動自發之利他精神， 

願共勉之。 

3.服勤人員應服裝整齊(勿穿著拖鞋)，並檢視儀容穿著志工背心，態度

則應親和有禮。 

4.服勤人員應於服務紀錄卡上準時簽到退；遲到逾時 15 分鐘者該時段

時數上限只核予 1小時。 

5.服勤時不得擅離職守、大聲交談喧鬧(聚眾閒聊)、態度惡劣、拒絕工

作分配，經勸導無效者館方得逕予辭退，並不發予志願服務時數證

明。 

6.請依規定按時簽到、退；因事未能如期出勤，得事先辦理請假手續(未

滿十八歲之小志工請由家長辦理請假手續) 

7.半年期服務期間請假次數不得超過 2次。 

8.半年期學生志工於服務結束前，需告知欲申請服務時數的起迄時間，

以免該時數學校不予承認。 

已知悉上述之內容 

           志願服務學生簽章：  

 

           家長或法定代理人簽章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月   日 


